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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

术服务信息报送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国卫办职健函〔2021〕566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，中国疾控中

心、监督中心、职业卫生中心: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

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要求,依据《职业卫生技

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 4号）有关规定，国家

卫生健康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

报告制度，并已纳入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统计调查制度。为做好

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告是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依法对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履行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，

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职业卫生、放射卫

生技术服务信息报告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，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

认真组织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做好信息报告工作。 

二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为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

术服务信息的责任报告人，应当确定专人负责信息上报工作，并对信

息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

息报告内容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

统计调查制度等八项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卫规划函〔2021〕184



2 
 

号）中的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放射卫

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》（见附件 2）执行，其中涉及国家秘密、军

工保密和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不予公开的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

信息，不纳入报送范畴。 

三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告采用网络报告方式，

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建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

称信息系统，网址：http://zyws.jdzx.net.cn）。该信息系统为地

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预设了

用户名和密码，并在首页的通知公告栏目中提供《用户使用手册》下

载服务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用户名、密码由省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统一领取、分配和管理。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的用户名为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九位到第十七位，其密码由省

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领取、分发。 

四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告工作于 2021 年 12 月 1

日正式开始。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首次登录信息系统后，

应当核实资质认可基本信息，发现信息有误的应当及时联系省级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更正相关信息。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2021

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的技术服务项目，应当于

2022 年 1月 31日前完成信息报送；2022 年 1月 1 日之后完成的技术

服务项目，应当于出具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报告后的 15 个

工作日内完成信息报送。 



3 
 

五、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完成信息系统首次登录。

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报送的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

务信息，将由信息系统自动推送给技术服务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报告信息，

定期进行分析研判，确定纳入重点监管范围的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

术服务机构及用人单位，提高监管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 

六、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于 2021年 11 月 30 日前将本通知

传达到辖区内各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加强政策解读，

确保信息报告工作有序推进。在此之后，对新认可的职业卫生、放射

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应当在颁发资质证书的同时告知本通知的要求，

并在作出资质认可决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登录信息系统填报资质认可

信息。 

  

附件：1.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

   2.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

     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

2021 年 11 月 19日 

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http://www.nhc.gov.cn/zyjks/tongggg/202111/2736e04280644d42a8b22af6c8948258/files/bf576b325b404d9d842c1db7f49cac22.doc
http://www.nhc.gov.cn/zyjks/tongggg/202111/2736e04280644d42a8b22af6c8948258/files/f734a98558014db39857e97dac831cbc.doc


附件 1 

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
20___年 

 

 

 

报告卡编码       

一、机构信息 

机构名称  法定代表人（或主要负责人）  

注册地址 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 

项目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资质业务范围 
□采矿业，□化工、石化及医药，□冶金、建材，□机械制造、电力、纺织、建筑和交

通运输等行业领域，□核设施，□核技术应用。  

二、参与人员信息 

序号 姓名 承担的服务事项 

  □现场调查 □现场采样/检测  □实验室检测  □评价 

  □现场调查 □现场采样/检测  □实验室检测  □评价 
三、服务的用人单位信息 

单位名称  注册地址 

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

市（地、州）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

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号 

技术服务地址与注册

地址不一致的请详细

填写服务地址 

1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； 
2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； 
3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。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企业规模 □大型、□中型、□小型、□微型、□不详。 

四、技术服务信息 

技术服务领域 
□采矿业，□化工、石化及医药，□冶金、建材，□机械制造、电力、纺织、建筑和交通运

输等行业领域，□核设施，□核技术工业应用。  

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采样/检测时间  

技术服务结果 

□职业病危害因

素检测 

共检测岗位或工种数量    个，其中，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/强度水平超

标岗位或工种数量    个，超标危害因素类型：□粉尘、□化学因素、□

物理因素、□放射性因素、□生物因素、□其他因素。 

□职业病危害现

状评价 

共检测岗位或工种数量    个，其中，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/强度水平超

标岗位或工种数量    个，超标危害因素类型：□粉尘、□化学因素、□

物理因素、□放射性因素、□生物因素、□其他因素。 

□职业病防护设

备设施与防护用

品的效果评价 

□开展职业病防护设备设施防护效果检测，检测设备设施数量    台

（套），检测结果不合格的设备设施数量     台（套），不合格的设备设

施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开展职业病防护用品防护效果检测，检测防护用品数量    个（件），

结果不合格的防护用品数量     个（件），不合格防护用品名
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

填表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填报说明：1.由依法承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填报该卡。 

2.机构应在出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报告后 15 日内填报该卡信息。 

 

表    号：卫健统 98 表 

制定机关：国家卫生健康委 

批准机关：国家统计局 

批准文号：国统制[2021]95 号  

有效期至：2024 年 8 月 

 



附件 2 

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
20___年 

 

 

 

报告卡编码       

一、机构信息 

机构名称  法定代表人（或主要负责人）  

注册地址 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 

项目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资质业务范围 
□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（甲级□、乙级□），□放射卫生防护检测，

□个人剂量监测，□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。 

二、参与人员信息 

序号 姓名 承担的服务事项 

  □现场调查 □现场采样/检测 □实验室检测 □评价 

  □现场调查 □现场采样/检测 □实验室检测 □评价 
三、服务的用人单位信息 

单位名称  注册地址 

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市

（地、州）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

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号 

技术服务地址与注

册地址不一致的，请

详细填写服务地址 

1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； 
2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； 
3.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县（市、区）。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服务单位类型 □医疗机构（□综合性医院、□专科医院、□其他医疗机构），□企业，□其他单位。    

四、技术服务信息 

技术服务领域 
□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，□放射卫生防护检测，□个人剂量监测，

□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。 

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检测时间  

技术服务结果 

□放射卫生

防护检测 

□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，共检测点位    个，其中，超标

点位   个，超标点位放射性危害类型：□Xγ 射线、□αβ表面污染、

□中子、□电子射线、□质子、□重离子、□其他放射性因素。 

□开展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，共检测设备   台（套），其中，检测

结果有一项以上指标不合格的设备   台（套）。 

□放射诊疗

建设项目评

价 

□预评价（剂量估算超标点位   个，超标点位放射性危害类型：□Xγ

射线、□αβ表面污染、□中子、□电子射线、□质子、□重离子、□放

射性气溶胶、□其他放射性危害因素）。 

□控制效果评价（现场共检测点位    个，其中，超标点位   个，超标

点位放射性危害类型：□Xγ射线、□αβ表面污染、□中子、□电子射

线、□质子、□重离子、□放射性气溶胶、□其他放射性危害因素）。 

□个人剂量

监测 
个人剂量监测人数   人，其中，5～20mSv   人，超过 20mSv   人。 

□放射防护

器材和含放

射性产品检

测 

□开展放射防护器材检测，共检测样品数量   个，其中，超标样品数量 

    个，超标样品名称        。 

□开展含放射性产品检测，共检测样品数量   个，其中，超标样品数量 

    个，超标样品名称       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

填表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填报说明：1.由依法承担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填报该卡。 

          2.机构应在出具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报告后 15 日内填报该卡信息。 

表    号：卫健统 99 表 

制定机关：国家卫生健康委 

批准机关：国家统计局 

批准文号：国统制[2021]95 号  

有效期至：2024 年 8 月 

 


